[bookmark: bookmark2][bookmark: bookmark0][bookmark: bookmark1]关于推荐申报2021年赤峰市级农牧民专业
[bookmark: bookmark3]合作社示范社和示范家庭农牧场的
[bookmark: bookmark4]通知
各苏木乡镇（街道）综合保障和技术推广中心：
为了指导我旗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牧场健康快速发展，充分发挥示范社和示范家庭农牧场的带动 作用，在全旗范围内将开展2021年度旗级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和示范家庭农牧场评选认定工作，请各苏 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管理办公室认真组织实施。于 2021年2月27号前将相关材料报送至农牧局政策规划和改革股。
附件：1、关于推荐申报2021年度巴林左旗旗级农
牧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的通知
[bookmark: bookmark5]2、关于推荐申报2021年度巴林左旗旗级示 范家庭农牧场的通知
巴林左旗农牧局
2021年1月27日
[bookmark: bookmark6][bookmark: bookmark8][bookmark: bookmark7]关于推荐申报2021年度巴林左旗旗级
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的通知
为进一步推动全旗农牧民合作社规范健康发展，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有关规定和 农业部、财政部等国家6部委联合下发的《国家农民专 业合作社示范社评定及监测暂行办法》（农经发〔2013） 10号）文件精神，在全旗范围内开展2021年度旗级农 牧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评选认定工作。现将2021年度 评选认定工作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旗级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的认定标准
[bookmark: bookmark9]（一）民主管理好：依法登记，经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 《垂全，合作社法人勢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多登 记证“三证”齐全，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并挂牌办公，组织机 构健全「设立理事会、监事会、监事长或执行监事，配有专
（兼）职财会人员。成员（代表）大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

建立成员账户，成员出资、股金、公积金份额、交易情 况等记录准确无误，60%以上的可分配盈余按交易量（额） 比例返还给成员。
[bookmark: bookmark10]（二）经营规模大：拓展辐射带动范围广，能够带动一 定量的农户，在地区有较大的影响力。农区合作社拥有成员 30户以上，牧区合作社拥有成员10户以上，其中农牧民成 员至少占成员总数80%以上，并登记造册。
[bookmark: bookmark11]（三）	服务能力强：合作社能够及时有效地为成员提供 产前、产中、产后的技术培训，信息发布，生产资料购买， 防疫和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储藏等服务。指导、帮助 成员抵御市场风险。
[bookmark: bookmark12]（四）	产品质量优：合作社保证农畜产品质量安全，有 统一生产质量标准。合作社拥有自己的注册商标与品牌， 取得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准产品 认证以及获得市级及市级以上著名商标或名牌产品优先评 选；
[bookmark: bookmark13]（五）	社会反响好：无重大生产、质量安全事故、行业 通报批评、媒体曝光等不良记录。
二、旗级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认定程序
符合申报条件的农牧民专业合作社自愿申请，向所 辖苏木乡镇政府、街道管理办公室提出申请；苏木乡镇 政府、街道管理办公室严格把关，对照评选标准，对上 报的材料认真审核，并进行实地考核验证，对于符合申 报条件的合作社签署意见盖章，推荐申报到旗农牧局； 经农牧局党组会研究决定确定旗级示范社名单，并进行 统一批复。
三、相关要求
[bookmark: bookmark14]（一）加强领导，各苏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要高度重视，充分做好宣传，积极组织合作社 示范社推荐申报工作。
[bookmark: bookmark15]（二）	严格把关，苏木乡镇、街道管理办公室要 认真核准合作社申报材料，全面掌握合作社的运行情况, 认真核查有关数据，确保材料真实可靠，据实申报。
[bookmark: bookmark16]（三）	申报要求，截止2021年2月27日将《巴 林左旗级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申报表》等要求上报 的材料报送到巴林左旗农牧局206室。
[bookmark: bookmark17]（四）	上报材料
[bookmark: bookmark18]1、	合作社经营情况报告，
[bookmark: bookmark19]2、	农民合作社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 登记证
[bookmark: bookmark20]3、	实有成员花名册
[bookmark: bookmark21]4、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出资清单
[bookmark: bookmark22]5、	年度资产负债表和收益分配表
[bookmark: bookmark23]6、	成员账户
[bookmark: bookmark24]7、	社员证
[bookmark: bookmark25]8、	无拖欠税款证明
[bookmark: bookmark26]9、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产品注册商标证书、获得 的名特优产品证书和品牌证书、无公害农产品证书、绿色
品、有机食品和其他证书等材料的复印件），
附：巴林左旗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申报表
附：
[bookmark: bookmark28][bookmark: bookmark27][bookmark: bookmark29]巴林左旗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申报表
合作社名称（盖章）：
	—、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基本情况

	注册登记部门
	
	注册登记时间
	

	法人代表
	
	法人代表身份
	

	成贝数（户）
	注册成员：	（其中农牧民）：

	
	实有成员：	（其中农牧民）：

	带动农牧户数
	
	每年召开成员 （代表）大会次数
	

	每年开展 业务培训次数
	
	产品商标名称
	

	主要经营项目
	
	服务成员主要内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内部管理
	章程o会议制度o议事规则o财会制度o分配制度o

	从事何种产品加工
	分类o包装o加工o贮藏o运输o

	是否从事营销活动
	
	得过哪级名牌产品
	

	基地、产品 得到何种认证
	
	是否制定实施 生产质量标准
	

	定单生产（亩、头、只、 件、万斤）
	
	进超市产品 （种类、数量）
	

	合作社统一经销的 农产品占社员生产品 总量％
	
	
	



	二、苏木乡镇推荐意见审核负责人:






审核负责人：           年   月   日（盖章）


	三、旗（县、区）农牧局审核意见









审核负责人:            年   月   日（盖章）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注：表“内部管理”和“从事何种产品加工'‘栏目中，符合要求的在“o"
[bookmark: bookmark31][bookmark: bookmark30][bookmark: bookmark32]关于推荐申报2021年巴林左旗旗级示范
家庭农牧场的通知
为了引导全旗家庭农牧场规范健康发展，不断提高家庭农 牧场经营管理水平，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印发的《内蒙古自治 区家庭农牧场认定工作意见》（内农牧法发〔2015） 16号）、 《赤峰市市级示范家庭农牧场认定管理办法》文件要求，开 展巴林左旗级示范家庭农牧场创建活动，现就评选申报相关 工作事宜通知如下：
一、旗级示范家庭农牧场应具备的条件：
[bookmark: bookmark33]（一）	经营定位准确。家庭农牧场经营的产业须符合旗 域经济发展整体规划，以从事种养业为主，经营规模适度， 土地面积相对集中连片，推广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机械化 操作水平较高，标准化程度较高，产品市场竞争力较强。
[bookmark: bookmark34]（二）	经营主体合法。家庭农牧场经营者应是年满十八 周岁以上，接受过相应的农牧业技能培训，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长期从事农牧业生产，依 法享有农村牧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牧户。
[bookmark: bookmark35]（三）	从业人员稳定。家庭农牧场常年应有2名以上家 庭成员固定从事生产经营，常年雇工人数原则上不得超过家 庭务农人员数量。
[bookmark: bookmark36]（四）基础设施完备。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有与生产 经营相适应的生产基础、配套设施和农牧业机械。
[bookmark: bookmark37]（五）	经营规模适度。以家庭为基本经营单位，种养规模 与家庭成员的劳动生产力和经营管理能力相适应。
[bookmark: bookmark38]（六）	生产标准规范。主要农牧业投入品要建立进出台账, 产品生产过程有记录。
[bookmark: bookmark39]（七）	运行管理科学。有规范的生产管理和财务管理制度， 有与当地农技、植保、农机、种子等部门及涉农企业进行专 业化服务的协调沟通和合作能力，有农牧业科技知识和信息 化手段等自我服务能力。
[bookmark: bookmark40]（八）	经济效益明显。家庭成员人均纯收入达到全旗农牧 民人均纯收入的2倍以上。家庭经营收入高于当地从事二、 三产业收入。
[bookmark: bookmark41]（九）	登记备案及时。登记备案及时。申报旗级示范家庭 农牧场必须是已经由旗农牧业行政主管部门认定，并已颁发
《内蒙古自治家庭农牧场认定证书》
（十）具备下列条件者可以优先评选：
[bookmark: bookmark42]1、	家庭农牧场拥有自己的注册商标与品牌；
[bookmark: bookmark43]2、	取得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 标准产品认证以及获得市级及市级以上著名商标或名牌产 品；
[bookmark: bookmark44]3、家庭农牧场主是自主创业的大学生;
三、申报认定程序
）自愿申报，符合申报条件的家庭农牧场，向 '芝木乡镇政府、街道管理办公室提出申请。
[bookmark: bookmark45]（二）	申报到苏木乡镇政府、街道管理办公室的家 庭农牧场由苏木乡镇对照评选标准，严格把关，并进行 实地考核，对于符合申报条件的家庭农牧场签署意见盖 章，推荐申报到旗农牧局。
[bookmark: bookmark46]（三）	经农牧局党组会研究决定确定旗级示范社名 单，并进行统一批复。
[bookmark: bookmark47]三、	相关要求
各苏木乡镇、街道管理办公室严格核查申报材料， 确保材料真实可靠，据实申报。截止2021年2月27日 前将《巴林左旗级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申报表》等 要求上报的材料报送到巴林左旗农牧局206室。
[bookmark: bookmark48]四、	上报材料
[bookmark: bookmark49]1、	巴林左旗级示范家庭农牧场申报表
[bookmark: bookmark50]2、	家庭农牧场基本情况简介
[bookmark: bookmark51]3、	内蒙古自治家庭农牧场认定证书复印件
[bookmark: bookmark52]4、	土地流转合同复印件	•
[bookmark: bookmark53]5、	家庭农牧场经营者户口本和土地草场经营权证书
[bookmark: bookmark54]6、	家庭农牧场经营收支情况
[bookmark: bookmark55]7、注册商标与品牌、取得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
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准产品认证以及获得市级及市级以上 著名商标或名牌产品证明材料
巴林左旗农牧局
2021年2月27日
附：巴林左旗旗级级示范家庭农牧场认定申请表
巴林左旗旗级级示范家庭农牧场认定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码
	
	户籍所在地
	
	

	学历技能
	
	家庭 人口
	
	家庭劳动力数
	

	申请家庭农牧场名称
	

	家庭农牧场 地址
	
	联系电话
	

	家庭收入
	
	家庭农牧业经营收入
	
	常年雇工 数量
	

	主要经营种类
	
	经营
规模
	
	家庭经营农牧业 资产总额
	

	流转土地草原面积
	
	流转土地 草原年限
	

	苏木乡镇人 民政府审核 意见
	年	月	日（公章）

	旗农牧局审 核意见
	年	月	日（公章）



[bookmark: _GoBack]
-#-

